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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条件的专项核查报告 

致：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烽火通信”）的委托，对烽火通信 2026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条件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条件的专项核查报告》

（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报告》”）。 

信达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报告》作为烽火通信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同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专项核查报告》仅供烽火通信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信达书面同

意，任何人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本《专项核查报告》的内容或作片面的、不完整的

引述，也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信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https://www.sundiallawfi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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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烽火通信是否存在以下情形、以及相关情形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

核查：（1）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因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或公司治理被证监会立

案调查或行政处罚；（2）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

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4）上市公司或其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一）主要核查程序 

1. 查阅了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定期报告、相关公告； 

2. 查阅了发行人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3. 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及

其出具的书面确认； 

4. 登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国裁判文书网、12309中国检察网、人民法院公告网等官网查询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处罚、重大违法行为等情况； 

5. 登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

京证券交易所、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等官网查询发行人现任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6. 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出具的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信息报告（社会公众版）。 

（二）核查内容及意见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为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蓝海 董事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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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2 马建成 董事 

3 胡泊 董事 

4 陶军 董事 

5 王维华 董事 

6 王雄元 独立董事 

7 陈真 独立董事 

8 王宗军 独立董事 

9 胡川 独立董事 

10 马守灏 职工董事 

11 蔡鑫 副总裁 

12 李诗愈 副总裁 

13 范志强 副总裁 

14 汪洋 副总裁 

15 杨勇 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6 熊伟成 副总裁 

17 李磊 副总裁 

18 原建森 副总裁 

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最近三年因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或公司治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行政

处罚； 

（2）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4）发行人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以下无正文）




